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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8 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4月份
以来的出口总体延续平稳增长态势。
为帮助外贸企业积极应对外部风险挑
战，商务部将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
向，聚焦广大企业需求，及时解决困难
问题，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已经出台的稳
外贸政策落地见效。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经营主体活跃
度进一步增强，外贸的“含新量”不断提
升。“五一”假期，不少外贸企业全力以
赴赶订单，口岸、港口一派繁忙景象。

据媒体报道，“五一”假期，在黑龙
江绥芬河公路口岸，一辆辆满载货物的
大货车有序通关出境。5月 1日，口岸
进出境货车达 353 辆，迎来货运高峰
期。“‘五一’假期，绥芬河口岸过货忙、
贸易旺，展现出边境贸易的蓬勃活力。”
绥芬河市商务局局长巩建伯说。

“五一”前夕，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尚
珠体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连续收到美

国客户发来的邮件，通知企业加快出
货。该公司总经理廉小超介绍，美国加
征关税后，订单没有取消或减少，已经
排到 9 月份，公司一直在加班加点生
产。公司生产的是高端渔猎防水服，其
中，涉水裤占据了美国狩猎市场30%的
份额。公司订单量大是因为产品具有
较强的市场竞争力，这说明练好内功才
是硬道理。

同样，“五一”假期，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阜康市各重点企业不停工、不停
产，铆足干劲，抢抓生产，为实现第二季
度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作为三聚
氰胺出口企业，新疆金象赛瑞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线全速运转，赶制海内外
订单，成批产品装车即将发往山东、福
建等沿海港口，出口东南亚及欧洲市
场。该公司生产装备部副部长梁虎介
绍，“五一”前夕，公司接连收到山东、广
东和福建的订单，总需求量超 5万吨。
目前订单排期至年底，生产计划细化到

每个班组，力争假期完成1500吨产品交
付，为第二季度出口增长开好局。

今年以来，国际经贸环境日趋复
杂，关税变动给我国外贸企业出口带来
巨大挑战。无论是内贸，还是外贸，归
根到底都是贸易，都需要解决销售渠道
问题。

山东交通学院国际商学院院长孙
龙认为，美国政府加征关税虽然给我国
部分出口企业带来“订单减少”“利润压
缩”等冲击，但同时也是倒逼企业转型
的发展机遇。通过布局多元化市场、加
大技术研发投入、产业链协同和政策支
持，外贸企业是可以在危机中实现转型
升级的。他提出，外贸企业可从国产替
代加速、技术突破入手，推动国产化率
提升，强化出口转内销；对外，则应进一
步优化区域化布局，开拓东盟、欧盟等
多元市场，降低对美市场依赖，将单一
市场风险变为多元市场优势。

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院

长王磊也认为，企业应加速拥抱“全球
朋友圈”，积极开拓新兴市场，以应对单
一市场风险。同时重点提升产品附加
值，优化供应链管理，在国际贸易合同
中明确价格调整机制，进一步降低综合
风险。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一系列政策
部署也直面外贸企业所需，全力助其拓
内销。近期，商务部指导各地举办“外
贸优品中华行”等产销对接活动，组建

“外贸优品巡回采购团”赴地方采购，积
极帮助受影响的外贸企业拓内销。截
至 5月 2日，上海、四川、江苏等 10个重
点地区先后举办系列活动。据初步统
计，2400多家外贸企业和 6500多家采
购商参加了上述活动，累计达成采购意
向167.6亿元。

商务部表示，接下来将会同相关部
门进一步扩大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规
模和覆盖面，让外贸企业更有底气去接
单。 （综 合）

本报讯（记者 樊春勤）4月27日，
2025“红西凤 中国行”白酒产业推介活
动首站在江苏省徐州市举行。江苏省
徐州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王海
永表示，此次活动是徐州和宝鸡两地消
费品产业交流合作的良好契机，希望通
过此次活动加强两地企业在技术、市
场、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度合作，共同推
动中国消费品的繁荣发展。

陕西省宝鸡市政府副市长张昭指
出：“徐州与宝鸡情谊深厚，多年来两地
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协作硕果累累。今
天，‘红西凤 中国行’推介活动走进徐
州，以酒为媒，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携手

共绘发展蓝图。希望通过此次推介活
动，不断巩固提升徐宝协作成果，让徐州
市各界更好地了解宝鸡，了解西凤酒。”

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周虎表示，西凤酒始终坚守酿造初
心，不断用高品质的美酒，为人民群众
的美好生活增色添香，并从品质升级、
核心管控、产能提升、品牌建设以及市
场建设多个层面推介西凤酒产品。

活动期间，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消费品工业处处长李洁对陕西臻品进
行了推介。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
与 4家经销商代表签订了 2025年战略
合作协议。

本报讯（记者 樊春勤）4月29日，
“勇担使命 创赢未来”华山论剑西凤酒
红五月系列活动在西北大学启动。

华山论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总经理张周平表示，回溯百年
前，一群热血青年激励一代代中华儿
女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不懈奋斗，此
次红五月系列活动正是“勇担使命”的
切实践行。

本次活动举办了“坚定信念 强
企有我”演讲比赛，来自公司各板块
的 7 组选手分别讲述了发生在身边
的感人故事与榜样力量，展现出新

时代华山论剑人的责任担当与奋斗
风采。

陕西省慈善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文

亮，华山论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董小军共同为“华山论剑西凤酒
2025年爱心公益项目”揭牌。

张文亮表示，华山论剑品牌管理
有限公司不忘初心、致富思源，坚持弘
扬仁爱文化，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多年来，该公司持续开展扶贫济困、文
化教育、灾害救助等慈善公益事业，在
三秦大地上留下了爱的足迹，成为陕
西民企的榜样和表率。

记者从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获悉，该局组织澳门企业
家代表团赴葡萄牙参加“第 4 届葡萄牙出口食品展”，并在当地
举办澳门投资营商环境推介及“第二届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博
览会（澳门）”路演活动，把澳门企业“走出去”和葡语国家企业

“请进来”相结合，充分发挥澳门中葡平台独特优势，当好“精准
联系人”，推动中国与葡语国家企业务实合作。

“第 4届葡萄牙出口食品展”4月 28日至 30日在葡萄牙里斯
本举行，是当地最大规模的出口食品展。今年约有 400家葡萄牙
食品企业参展，展示农产品、食品及酒类等产品，吸引逾 1100家
国际采购商参展。

澳门企业家代表团成员涵盖商协会代表、食品贸易和加工
企业代表等，其中 4家首次参展的企业表示，走进葡萄牙既扩大

“朋友圈”，又深化澳门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功能，是多赢之
举。

展会上，澳门中小企业与 3 家葡萄牙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商
品涵盖饮料、冷冻食品和酒类，其中一款品牌樱桃酒是首次引入
澳门市场，使得澳门向着成为葡语国家产品进入粤港澳大湾区

“首发地”目标又迈进了一步。
与此同时，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在澳门驻里斯本经济

贸易办事处举办澳门投资营商环境推介及“第二届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博览
会（澳门）”路演活动，吸引近 80位葡萄牙客商参加。这是继安哥拉、巴西路演
后，澳门在葡语国家的第三站宣传活动。

据悉，“第二届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博览会（澳门）”将于 10 月 22 日至 25
日在澳门举办，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全力以赴招展招商，争取将更多葡
语国家企业转化为澳门的投资者及展会客商，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人民网）

外贸企业加速开拓新兴市场

“红西凤 中国行”白酒产业推介活动在江苏徐州举行

华山论剑西凤酒红五月系列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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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澳门企业代表与当地参展商洽谈交流。

企业动态

核实债务通知
借款人：中创环保（新疆）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辉煌大道32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008024037XF
法定代表人：李中山
抵押人：上海益观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长江南路668号A3870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MA1GK4185U
委派代表：陈永江
保证人：王光辉，男，1983年2月1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1052

21983****4758，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北丰村715号。
保证人：宋安芳，女，1985年10月19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1052

11985****8523，身份证住址：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贸易路166号3栋
3单元8号。

借款人中创环保（新疆）科技有限公司于2022年7月向债权人新
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0000.00元（伍仟万元
整）。借款期限自2022年7月15日至2023年7月14日止。由上海益
观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名下的不动产作为抵押物为该笔贷款提供抵
押担保，并由王光辉、宋安芳为该笔贷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债
权人与借款人、抵押人、保证人于2022年7月4日签订了编号2022年
新银借字第06049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022年新银借抵字第
06049 号的《抵押合同》、2022 年新银借保字第 06049 号的《保证合
同》。借款人、抵押人及保证人出具了《承诺书》，并有“自愿接受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的承诺”，为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法诺公
证处出具了编号：（2022）新乌法诺证经字第18755号的《具有强制执
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

2023年12月，借款人因资金周转困难,不能如期偿还编号：2022
年新银借字第06049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向债权人
申请办理贷款展期，展期金额为人民币 50000000.00 元（伍仟万元
整），展期到期日为2024年3月1日，展期后的贷款年利率为6.09%，原
担保方式不变。债权人与借款人、抵押人、保证人各方经协商一致于
2023年12月27日签订了编号2023年新银借展字第12002号《借款展
期合同》。借款人、抵押人、保证人出具了《承诺书》，并有“自愿接受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承诺”，为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法
诺公证处出具了编号：（2024）新乌法诺证经字第5550号《具有强制执
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

2024年9月29日，债权人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签署《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
（FSHE-20240287）及《合作清收协议》（FSHE-20240286），新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将包含2022年新银借字第06049号的《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2023年新银借展字第12002号《借款展期合同》形成的主债权、
担保权利及其附属权益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
省分公司。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甘肃省分公司于2024年10月17日在消费日报登报公告了《新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债
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以上合同、承诺书，借款人中创环保（新疆）科技有限公司应
按合同约定向债权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
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现借款人未按2023年新银借展字第12002号

《借款展期合同》的约定偿还全部借款本息，抵押人上海益观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保证人王光辉、宋安芳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担保责任。
截止到2025年4月1日，借款人欠付债权人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0,
000.00元（伍仟万元整），欠付利息及罚息人民币13,922,911.64元（壹
仟叁佰玖拾贰万贰仟玖佰壹拾壹元陆角肆分），合计欠款人民币：63,
922,911.64元（陆仟叁佰玖拾贰万贰仟玖佰壹拾壹元陆角肆分）。另
外，根据申请执行人的要求主张自2025年4月2日至执行证书出具之
日的应付利息、罚息以及本案执行完毕之前新产生的利息、罚息及合
同约定的费用以及执行公证费用15000.00元（壹万伍仟元整）。另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可
以主张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根据司发通（2000）107号《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
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第五条的规
定，本公证处特指派公证员李虎、公证员助理高坤下发此通知，向你
（们）核实前述欠款归还情况及尚欠数额是否正确属实，有无疑义。
如有疑义，请于接到该通知之日起七日内书面通知本公证处并附相
关书面证据。如超过七日内未向本处提出异议或虽提出异议却未能
提交相反证据，将被视为对前述债务的履行情况及履行义务的认可，
其法律责任由你（们）承担。

乌鲁木齐市法诺公证处地址：乌市人民路325号通宝大厦三楼
联系人：李虎；电话：0991-2835467、17799711825

高坤；电话：0991-2316509、1779971215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法诺公证处

2025年4月17日

核实债务通知
借款人：中创环保（新疆）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辉煌大道32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008024037XF
法定代表人：李中山
抵押人：上海益观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长江南路668号A3870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MA1GK4185U
委派代表：陈永江
保证人：王光辉，男，1983 年 2 月 11 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105221983****

4758，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北丰村715号。
保证人：宋安芳，女，1985年10月19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105211985****

8523，身份证住址：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贸易路166号3栋3单元8号。
借款人中创环保（新疆）科技有限公司于2021年7月向债权人新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00.00元（壹亿元整）。借款期限自2021年7月
9日至2022年7月8日止。由上海益观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名下的不动产作为抵
押物为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并由王光辉、宋安芳为该笔贷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债权人与借款人、抵押人、保证人分别于2021年7月1日签订了编号2021年
新银信字第07001号的《综合授信协议》、2021年新银信抵字第07001号的《最高额
抵押合同》、2021年新银信保字第07001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于2021年7月8日
签订了编号2021年新银借字第07003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人、抵押人
及保证人出具了《承诺书》，并有“自愿接受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承诺”，为此，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法诺公证处出具了编号：（2021）新乌法诺证经字第25837
号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

2022年7月，借款人因资金周转困难,不能按时偿还2021年新银借字第07003
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特向债权人申请办理贷款展期，展期金额为
人民币100000000.00元（壹亿元整），展期期限为：2022年7月8日起至2023年7月8
日止，原担保方式不变。债权人与借款人、抵押人、保证人各方经协商一致于2022
年7月4日签订了2022年新银借展字第08001号《借款展期协议书》。借款人、抵押
人、保证人出具了《承诺书》，并有“自愿接受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承诺”，为此，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法诺公证处出具了编号：（2022）新乌法诺证经字第18756
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

2023年12月，借款人因资金周转困难,不能如期偿还编号：2022年新银借展字
第08001号《借款展期协议书》项下的贷款，继续向债权人申请办理贷款展期，展期
金额为人民币99500000.00元（玖仟玖佰伍拾万元整），展期到期日为2024年3月1
日，展期后的贷款年利率为6.09%，原担保方式不变。债权人与借款人、抵押人、保
证人各方经协商一致于2023年12月27日签订了编号2023年新银借展字第12001
号《借款展期合同》。借款人、抵押人、保证人出具了《承诺书》，并有“自愿接受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的承诺”，为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法诺公证处出具了编
号：（2024）新乌法诺证经字第5549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

2024年9月29日，债权人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签署《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FSHE-20240287）及《合作清
收协议》（FSHE-20240286），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包含 2021 年新银借字第
07003 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022 年新银借展字第 08001 号《借款展期协议
书》、2023年新银借展字第12001号《借款展期合同》形成的主债权、担保权利及其
附属权益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新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于2024年10月17日在消
费日报登报公告了《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
肃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以上合同、承诺书，借款人中创环保（新疆）科技有限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向
债权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现借
款人未按2023年新银借展字第12001号《借款展期合同》的约定偿还全部借款本
息，抵押人上海益观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人王光辉、宋安芳未按合同约定履
行担保责任。截止到2025年4月1日，借款人欠付债权人借款本金人民币99,500,
000.00元（玖仟玖佰伍拾万元整），欠付利息及罚息人民币28,228,182.03元（贰仟捌
佰贰拾贰万捌仟壹佰捌拾贰元零叁分），合计欠款人民币：127,728,128.03元（壹亿
贰仟柒佰柒拾贰万捌仟壹佰贰拾捌元零叁分）。另外，根据申请执行人的要求主张
自2025年4月2日至执行证书出具之日的应付利息、罚息以及本案执行完毕之前
新产生的利息、罚息及合同约定的费用以及执行公证费用21800.00元（贰万壹仟捌
佰元整）。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可
以主张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根据司发通（2000）107号《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
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第五条的规定，本公证处特指派公证员李
虎、公证员助理高坤下发此通知，向你（们）核实前述欠款归还情况及尚欠数额是否
正确属实，有无疑义。如有疑义，请于接到该通知之日起七日内书面通知本公证处
并附相关书面证据。如超过七日内未向本处提出异议或虽提出异议却未能提交相
反证据，将被视为对前述债务的履行情况及履行义务的认可，其法律责任由你（们）
承担。

乌鲁木齐市法诺公证处地址：乌市人民路325号通宝大厦三楼
联系人：李虎；电话：0991-2835467、17799711825

高坤；电话：0991-2316509、1779971215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法诺公证处

2025年4月17日

公 告

序
号

1

累计

原债权方

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天
津市分公司

主债务人
名称

天津天能
易拓贸易
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付中理、张娜、
汤留坤、中唐
（天津）投资有

限公司

抵（质）押物

杭州市西湖区蒋村街
道紫金港路22号西溪
天堂悦居8#楼2单元
402室、602室房地产

账面本金
余额

12,878,501.32

12,878,501.32

账面利息余额
（含罚息、复息）

12,531,613.68

12,531,613.68

账面本息
合计

25,410,115.00

25,410,115.00

代垫费用
（款项）余额

0

0

备
注

/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2、本公告清单仅
列示截至2025年4月2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安吉贝丽净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
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3、若借款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吉贝丽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吉贝丽净化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
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安吉贝丽净化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吉贝丽净化科技有限公
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安吉贝丽净化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安吉贝丽净化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祝先生，18702251663
安吉贝丽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叶先生，15157510911

2025年5月8日
债权清单 单位：元

序
号

1

2

3

合计

债务人名称

镇江选豪置
业有限公司、
镇江华龙广
场置业有限
公司、广东益
华集团投资

有限公司

上海沪储实
业发展有限

公司

上海鸣皋五
金工具制造

有限公司

保证
方式

抵押、
质押、
保证

抵押、
保证

抵押、
保证

担保情况

陈健仁、
陈达仁

张仙兰、张林平、
上海后巷贸易有
限公司、张家寿、

连惠玲、张元

朱丰、张菊花

抵押情况

1. 江苏省镇江市镇江新区“益华
广场”1#楼83,106.22平方米在建
工程：2. 广东益华集团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的镇江逸豪置业有限公
司的 64.45%股权质押：3. 华龙国
际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镇江逸豪
置业有限公司的35.55%股权质押
1. 松江区泗砖路 103 弄 41 号 401
室厂房，面积174138平方米：2.松
江区泗泾镇横港路 155 弄 27 号
502室住宅，面积130.04平方米

1. 杨 浦 区 龙 江 路 370 号 201 室
87.73平方米办公楼

债权本金

42,000,000.00

8,700,000.00

107,992,572

158,692,572

利息余额
（含罚息、复息）

24,804,500.00

9.743,663.33

1,732,075.53

36,280,238.86

本息合计

66,804,500.00

18,443,663.33

2,812,001.25

88,060,164.58

代垫费用及
其他

6,482,831.25

4,876,567.50

547,959.65

11,907,358.40

债权金额

73,287,331.25

23,320,230.83

3.359,960.90

99,967,522.98

备
注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与【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与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台信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联系电话：15221606258，联系人：郭珅翔，联系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二路15号8楼。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867601076，联系人：黄林芳，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市府大道877号开投金融大厦1701。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25】年【5】月【8】日
金额：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
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3】年【10】月【31】日的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
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华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3、若借款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姓名
陈强科
代中梁
冯峰

符吉顺
符磊

符丽丽
符令乾
符民和
符明壮
符生

符寿聪
符运珠
高国凤
郭琼莲
黄成一
黄炜

黄小涛
李燕漫
廖诗凯
刘凯

卢表燕

证件号码
460032********7652
510503********3052
410724********2515
460007********0018
460007********0417
460007********0481
460007********0019
460007********4678
460007********6811
460007********0433
460007********5016
460007********0426
460032********7624
460007********0429
420923********1279
460007********3873
460007********4670
460006********1485
500221********4113
370827********0838
460007********0859

欠款本金
8407.11
2726.59
25100.24
2889.57
47865.47
10567.3
45662.77
2153.81
3066.13
6454.39
33675.94
11210.17
15385.3
35160.36
900.59
5390.44
6694.87
7929.28
5495.57
8687.6
344.96

姓名
蒙世岛
彭亚彬
邱华

唐传彪
王永品
文新昊
吴华存
杨经波
张俊杰
章纯

赵海金
赵日照
周进冬
赵清海
汤岩
符东

符启雄
高亚波
曾婧君
吴文清

证件号码
460007********5893
460007********2056
460007********0410
460007********7653
460007********7236
460007********5377
469007********6231
420822********4618
460007********0019
460007********2022
460007********466X
460007********7218
460007********2292
460007********0014
460007********0480
460007********2313
460007********0431
460007********0415
460007********0024
460007********041X

欠款本金
968.28
20656.1
7498.7

44331.39
5941.01
2472.23
1497.31
22304.39
11467.49
31146.46
2834.79
12788.98
13914.09
15313.36
2476.22
26470.23
3072.92
15504.11
76112.69
79759.5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支行债权公告
截止2025年4月29日，下列借款人（贷款产品：融e借）因未能依据借款合同约

定偿还贷款本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
公告催收。

请上述借款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与我行联系，履行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
义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支行
2025年5月7日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借款人名称

中国彩棉（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新 疆 宜 贝 供 应
链 管 理 服 务 有

限公司
新疆景天明石油
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景天明石油
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景天明石油
科技有限公司

巴州叁陆伍商贸
有限公司

新疆华城先钧城
市配送有限公司
新疆洁康达纸业

有限公司

新疆金石缘物流
有限公司

且末县恒嘉矿业
有限公司

新疆西岳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库尔勒龙兴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新疆星凯商业运
营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库尔勒天业钢结
构制造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库银借字（JV421031716202）

库银借字（JV423051909985）、
库银借字（20230012）

2021年新银借字第11024号

2021年新银借字第11005号

2022年新银承字第03086号

库银借字（JV421092818741）

库银借字（JV422042208926）

库银借字（JV422031608432）

库银借字（JV422052509317）

库银借字（20230052）、库银借字
（20230053）、库银借字（20230054）、
库银借字（20230055）、库银借字
（20230056）、库银借字（20230057）、
库银借字（20230058）、库银借字
（20230059）、库银借字（20230060）、
库银借字（20230061）、库银借字
（20230062）、库银借字（20230063）、
库银借字（20230064）
库银借字（JV423042809847）、库银
借 字（20230019）、库 银 借 字
（20230020）

库银借字（JV423042809848）

库银借字库JV423052307018

库银借字（JV423051909987）

借款合同
名称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银行承兑

协议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担保人名称

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谢慧、赵小林

逄钰、寇娟娟

中城创展实业有限公司、新
疆景天明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中城创展实业有限公司、新
疆景天明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景天明石油科技有限
公司
李龙龙、李锐锐、赵祥英、曲
娜、赫明亮
新疆星期天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罗海港、刘建军
巴州鑫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
公司、赵军岩、胡卫前
巴州迪克西姆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赵洪英、曹曙光、欧
阳利、欧阳伯松

库尔勒龙兴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张力生、韩志英

库尔勒龙兴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张力生、韩志英

库尔勒龙兴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新疆西岳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张力生、韩志英

库尔勒龙兴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张力生、韩志英

库尔勒天业钢结构制造有限
公司、罗洪俊、晋剑锋

担保合同

保证合同、
抵押合同

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
抵押合同
保证合同、
抵押合同
保证合同、
质押合同

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
抵押合同

保证合同、
抵押合同

保证合同、
抵押合同

保证合同、
抵押合同

保证合同、
抵押合同

截止2024年10月20日债权余额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金

9,249,992.15

10,000,000.00

49,800,000.00

50,000,000.00

20,000,000.00

1,130,791.90

1,999,697.98

2,143,481.61

4,000,000.00

13,950,000.00

10,000,000.00

9,500,000.00

9,500,000.00

9,500,000.00

利息

315,717.73

266,557.18

10,086,101.07

9,109,843.25

5,670,000.00

191,440.48

347,873.14

290,711.25

503,164.06

1,484,287.30

1,182,863.86

1,124,096.70

842,146.40

612,583.42

费用

-

-

-

-

230,120.87

-

-

-

95,535.91

-

-

-

-

-

合计

9,565,709.88

10,266,557.18

59,886,101.07

59,109,843.25

25,900,120.87

1,322,232.38

2,347,571.12

2,434,192.86

4,598,699.97

15,434,287.30

11,182,863.86

10,624,096.70

10,342,146.40

10,112,583.42

序
号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借款人名称

库尔勒阳光房
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库尔勒阳光房
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新疆如意纺织
服装有限公司
新疆如意纺织
服装有限公司
新疆杜氏旅游
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杜氏旅游
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杜氏旅游
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杜氏旅游
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杜氏旅游
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杜氏旅游
有限责任公司
巴州七星华誉
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新疆永民生农
产品有限公司
旭日环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旭日环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旭日环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库尔勒康达建
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库尔勒康达建
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合计

借款合同编号

库 银 借 字
（JV424011209347）

库 银 借 字
（JV423060607195）

2019 年新银借字
第08013号
2019 年新银借字
第12005号
2019 年新银借字
第08008号
2019 年新银借字
第08008号
2019 年新银借字
第08008号
2019 年新银借字
第08008号
2019 年新银借字
第08008号
2019 年新银借字
第08008号

库 银 借 字
（JV421062517627）

库 银 借 字
（JV421092910757）
2023 年新银借字
第12039号

JV424030609635

JV424030609639

2020 年新银借字
第11011号

JV423121808981

借款合同名称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流 动 资 金 贷 款
合同

流 动 资 金 贷 款
合同

固定资产暨项目
融资借款合同

固定资产暨项目
融资借款合同

固定资产暨项目
融资借款合同

固定资产暨项目
融资借款合同

固定资产暨项目
融资借款合同

固定资产暨项目
融资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担保人名称

库尔勒阳光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万士法、
穆帮云、穆镜洁
库尔勒阳光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万士法、
穆帮云、穆镜洁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杜文俊，俞艳玲

杜文俊，俞艳玲

杜文俊，俞艳玲

杜文俊，俞艳玲

杜文俊，俞艳玲

杜文俊，俞艳玲

张峰、张俊选

马海珍、汤泳

张巨煌

张巨煌

张巨煌

罗万康和张艳丽、罗万
俊和胡文瑜、罗翔、新疆
康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康达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罗万俊、罗翔、罗
万康、张艳丽

担保合同

保证合同、
抵押合同

保证合同、
抵押合同

最高额保
证合同

最高额保
证合同

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

借款保证
合同

借款保证
合同

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

截止2024年10月20日债权余额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金

8,240,000.00

3,300,000.00

49,999,918.27

25,000,000.00

28,786,356.22

26,345,179.32

5,423,981.84

3,588,604.42

3,151,184.54

3,333,891.22

14,833,893.01

4,288,353.28

32,850,000.00

4,000,000.00

1,000,000.00

53,241,692.30

15,740,000.00

483,897,018.06

利息

371,998.75

170,722.87

5,816,595.43

3,023,615.25

6,818,077.30

6,811,241.92

1,221,291.08

814,603.65

714,080.95

804,471.27

3,688,610.69

780,605.17

605,262.43

666.67

166.67

11,517,538.91

-

75,186,934.85

费用

-

-

-

-

-

-

-

-

-

-

-

-

-

-

-

-

-

325,656.78

合计

8,611,998.75

3,470,722.87

55,816,513.70

28,023,615.25

35,604,433.52

33,156,421.24

6,645,272.92

4,403,208.07

3,865,265.49

4,138,362.49

18,522,503.70

5,068,958.45

33,455,262.43

4,000,666.67

1,000,166.67

64,759,231.21

15,740,000.00

559,409,609.69

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签署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编号：中长资（新）合字【2024】437号、中长资（新）合字【2024】438号），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中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等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各方。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作为下列公告清单
中所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权利义务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崔晓梅，联系电话：0991-2378564，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南路338号新疆银行大厦；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联系人：范春艳，联系电话：0991-2305170，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280号

注：1、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2、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3、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债权本金余额、利息余额、费用，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
法等原因及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较大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4、本公告如有漏登、错登，以实际债权凭证为准。

序号

1

2
3
4

借款人名称

新沂市赤龙浩臣建材有限
公司

新沂市高程木业有限公司
新沂市东升化工有限公司
新沂市中荣商贸有限公司

合计

担保人信息
陈小娟、新沂市鹏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新沂市晟峰石
英制品有限公司、房树艳、鲍俊峰、新沂市恒印塑业有限
公司、许敏、徐鹏、林涛、傅永兴
高鑫、邢星、高行奎、宋斗振、周琼、高明、张学中、宋云军
黄维、姚洪云、黄斌、新沂市新兴化工有限公司
戴彬、田传磊、田传福、董波、陈猛、陈伟、王朋辉、陈德祥

本金余额

596827.98

543700.00
4000000.00
600000.00
5740527.98

欠息及费用

以实际发生为准

以实际发生为准
以实际发生为准
以实际发生为准

上海洲宏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长垣商贸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洲宏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长垣商贸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上海洲宏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将
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从权利转让给北京长垣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洲宏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北京长垣商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以及债务承继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北京长垣商贸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以及上海
洲宏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对涉诉债权所主张的权利。

转让方：上海洲宏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受让方：北京长垣商贸有限公司

2025年5月8日
基准日：2024年10月9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通知联合公告
福建永春宏达包装用品有限公司：

根据莆田市融信贸易有限公司与莆田市荔城区
闽宏工艺品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莆田市融
信贸易有限公司将其对福建永春宏达包装用品有限
公司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生效
法律文书：（2001）永民初字第100号】依法转让给莆
田市荔城区闽宏工艺品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该债
权转让的事实，要求上列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莆田市荔城区闽宏工艺品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担保责任及任何其他相关法律文件下设定的义务和
责任。特此公告！

莆田市融信贸易有限公司
莆田市荔城区闽宏工艺品有限公司

2025年5月8日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与惠州市恒裕泽投资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下称“转让方”）与惠州市恒裕泽投资有限公
司（下称“受让方”）于2025年3月26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转让方将其对借款人李梅香
及其担保人李梅香、邹振球享有的债权（含担保权）及其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
给了受让方。

鉴此，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与惠州市恒裕泽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
借款人李梅香及其担保人李梅香、邹振球以及上述人员的相关承债主体上述债权转让事宜。

惠州市恒裕泽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李梅香及共担保
人李梅香、邹振球以及上述人员的相关承债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相应的还款
义务。

借款人名称：李梅香；截至2025年3月24日货款余额（人民币，元）：465586.35；合同名称
及编号：个人授信额度合同（华银（2022）个担额字（惠州）第0726007号），个人贷款合同（华银
（2022）个担贷字（惠州）第0726008号）

转让方：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
受让方：惠州市恒裕泽投资有限公司

序号

1

主债务人名称

陈丹锦

币种

人民
币

账面本金余额

4,100,262.99

账面利息余额

607,751.12

抵押物及保证人
抵押物：陈丹锦名下位于福建省
鼓楼区水部街道六一中路80号

金泉春晓3#楼801单元房产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与黄兴炎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与黄兴炎（身份证号：3501041984
****159X）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将其对陈
丹锦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黄兴炎（身份证号：350104
1984****159X）。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
保人。

黄兴炎（身份证号：3501041984****159X）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
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黄兴炎（身份证号：350104198
4****159X）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如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黄兴炎
2025年5月8日

标的资产清单（截至2025年2月28日，单位：人民币万元）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陈向波：根据债权转让方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与债权受让
方刘啟文（身份证号码：4406821985****1356）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合同》，
债权转让方已将依法享有的对借款人陈向波（身份证号码：4600061983****
0617），贷款合同编号：华银（2021）个担额字（东莞）第 0818007 号和华银
（2023）珠快信字（东莞）第02375号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债权受让
方，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请借款人陈向波（身份证号码：4600061983**
**0617）向债权受让方履行还款义务。受让方联系人：刘啟文。特此公告。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刘啟文
日期：2025年4月2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黄光健、贵阳巴缇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6日与贵阳利万信

矿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黄光健、贵阳巴缇雅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已将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8）黔0102民初7703号《民事判决
书》所确定的对王兰霞享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贵阳利万信矿业有限公司。基
于该判决的所有权利由贵阳利万信矿业有限公司享有，王兰霞直接向贵阳利
万信矿业有限公司履行义务，黄光健、贵阳巴缇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无权也
不在对该判决确定的债权享有任何权利。特此公告。

黄光健 贵阳巴缇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贵阳利万信矿业有限公司
2025年5月7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我单位梁晓丽同志，性别女，身份证号：1411271996****0180，与本单位

于2024年6月27日签订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情形（二）“员工不能胜
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我单位决定从2025年
4月25日起，与梁晓丽解除劳动合同，且与该同志未发生劳动纠纷事宜。特
此通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5年5月20日上午10点整，在东山县行政服务中

心三楼交易大厅举行公开拍卖会，通过公开竞价确定竞得人，具体详情如下。
拍卖标的物：
1、东山县医院食堂一年期经营权，起拍价：148800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
凡有意参加竞买者请于2025年5月19日17时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到我司

指定银行账号（单位名称：漳州市良玲拍卖有限公司，账号：426058371049 ，开
户银行：中国银行东山支行）。并持银行缴纳凭证及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
买登记手续。

标的看样时间：2025年5月18日至2025年5月19日。
联系电话：13348456922 13850581055
报名地址：东山县西埔镇创业路2号1幢1单元1201室

漳州市良玲拍卖有限公司
2025年5月8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25年5月27日9：30在慈溪市新城大道北路543号

拍卖：慈溪市龙山镇西门外村杰品路标准厂房一期的房地产租赁权，租赁期
为三年，三年租金起拍价1407168元，拍卖保证金30万元。即日起至拍卖会前
日现场展示，保证金截止2025年5月26日16：00，报名截止同日16：30。未尽
事项详见拍卖文件。电话：62700869，地址：慈溪市新城大道北路543号。

宁波江南拍卖有限公司
作废公告

武汉东风汽车专营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未接管到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现声明作废武汉东风汽车专营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武汉东风汽车专营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二〇二五年五月七日

遗失、作废公告
江苏省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南京居巢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管理人未接管到南京居巢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金城丽景分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1MA1P302865）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开户许可
证、公章、法定代表人人名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等证照及
印章。故登报声明遗失作废。特此公告。

南京居巢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五年五月七日

江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申请举证告知书
鄂0111工伤举证（2025）00039号

武汉智瑞升工业设备有限公司：你单位员工商东明（身份证号码为：421123197
3****0011，）以其2024年11月9日在你单位工作期间受伤为由，于2025年3
月19日向我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我局已于2025年3月20日依法受理。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和《湖北省工伤保险实
施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请你单位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将单位
依法设立或注册登记的文件证明（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复印件、
受伤人受伤救治经过的证明材料、对受伤人工伤认定的意见及其相关的有效
证据等材料（以上材料一式两份）提交我局。逾期不提交，视为自动放弃举证
权利，按照《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和《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二十三
条的规定，我局将依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依法做出认定结论。

2025年4月25日

义务人名称

杨小芳、朱益峰、
深圳皓贝洁口腔诊所

借款合同编号

华兴深分前海个贷字第
20220930001001号

贷款本金余额
（截止基准日）

4120000

抵质押权利凭证编号

粤（2017）深圳市不动产权
第0234128号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黄哲债权转让暨
联合催收公告

根据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黄哲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广东华
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将其对如下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黄哲。自公告之日起，下列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立即向黄哲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
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转让方：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受让方：黄哲

附：债权资产清单
基准日：2024年03月17日 单位：人民币/元

声明公告 本版广告为信息资讯，不作为签订合同及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联系电话：15066670823（微信）。 广告

淮安荣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污水处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淮安荣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拟在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城东路东侧、深圳东路北侧现有厂区内，建设一座2000t/d表

面处理中心废水处理站，用于处理加工配套区内多家企业电镀废水。现拟征求项目5km范围内公众意见，意见表网络链
接https://www.js-eia.cn/project/detail?type=2&proid=dafef45fdb31cd69f56fb4f813184f20。请于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反
馈意见。可填写意见表发送电子邮件（438690461@qq.com）或通过邮寄信函（上述地址）的方式发表意见。

联系电话：15161715552。
淮安荣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5月8日
江苏跃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锂电池资源优化利用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江苏跃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8月，位于江阴市云亭街道小吴巷路66号，主要从事新能源锂电池梯次
利用和预处理。现该公司为满足发展需要，拟于现有租用厂房内对现有破碎再生利用生产线进行产品扩能提升改造，对现
有撕碎机、铜铝分选机、粉碎机等设备进行更新改造，同时新增购置部分设备，提升产品产能的同时优化生产线的控制方
式，改扩建后全厂主要生产设备及相关配套设备共计约143台套。项目建成后，新增新能源锂电池年资源优化利用能力
15870吨，全厂新能源锂电池年资源优化利用能力提升至32770吨。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内容及联系方式详见江阴市
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jiangyin.gov.cn/zt/xzzl/tzgg/index.shtml）。

嘉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限期举证通知书公告
杭州秋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我局多次与你单位联系未果，邮寄文书亦被退回，现采取公告送达方式告知你单位。洪涛于
2024年9月29日提交工伤认定申请，我局于2025年03月31日受理。洪涛（身份证号码：4130271975****115X）称：其是你
单位职工，2024年04月02日10时许，洪涛在浙江省嘉善县荷池社区项目南区地块施工总承包工地拉翻斗车，翻斗车侧翻
后被把手打伤胸部，现要求认定为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你单位若认为
不是工伤，请于本通知书视为送达之日（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起7日内，向本局（地址：浙江省嘉
善县魏塘街道谈公北路135号，联系电话：0573-84111617）提供相应证据，如逾期提交或不提交证据的，本局将依法作出工
伤认定决定。

嘉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5月7日


